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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附件
编号：建字第 3504002025GG0009527号

建设单位（个人） 三明市第二中学

建 设 项 目 名 称 三明二中北科技楼室外电梯工程项目

建 设 位 置 三元区列东

建 设 规 模 55.54平方米

联 合

技 术

审 查

意 见

经审查，主要意见如下：

1.报送的三明市第二中学“ 北科技楼室外电梯工程项目”方案

基本符合规划要求，增加建筑面积约 55.54平方米。

2.项目应满足建筑结构、消防安全等方面的要求，并按要求办

理相关手续。

联 合

技 术

指 导

意 见

无。

核发机关：

日 期:2025年 4月 29日

说明

建设单位应当在取得《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》之日起一年内依法办理施工许可。

因特殊情况确需延期使用该证的，建设单位应当在本证有效期届满前三十日内

向本局申请延期。否则，未在规定期限内办理相关手续，又未申请延期的，原

《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》自动失效。


